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中簡字第4154號

原      告  梁庭彬  

被      告  張敬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

　　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

　　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1 項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

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

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

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

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

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

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

定之適用。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月8日至臺中高鐵站簽訂

汽車買賣合約書，並約定於隔日交付車輛，惟被告並未依約

交付車輛，爰訴請被告退還車款並給付利息及違約金。而被

告住所地在新北市汐止區，此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在卷可憑。又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證兩造間有約定契約履

行地，且該履行地為本院轄區。是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前段規定，本件應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管轄。玆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爰依職權

將本件移轉管轄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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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新臺幣1,000 元之

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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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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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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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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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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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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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中簡字第4154號
原      告  梁庭彬  
被      告  張敬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
　　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
　　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1 項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1月8日至臺中高鐵站簽訂汽車買賣合約書，並約定於隔日交付車輛，惟被告並未依約交付車輛，爰訴請被告退還車款並給付利息及違約金。而被告住所地在新北市汐止區，此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憑。又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證兩造間有約定契約履行地，且該履行地為本院轄區。是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管轄。玆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有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轉管轄至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並繳納新臺幣1,000 元之
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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